
          日本癡纏行為法之介紹 

壹、立法目的 

一、癡纏是犯罪嗎? 

  一般而言會被視為犯罪的行為，原則上是以該行為業已侵害

到人與人建立的社會及共同生活所必要的基本價值。而所處罰

的行為也都是以發生犯罪結果的既遂行為為原則，僅在犯罪結

果較嚴重時,才會提前處罰未遂行為。若要更提升保障的層次

時，則會處罰預備行為。但本法所規範的某些行為，例如密集

打電話請求與對方交往等，在行為人看來可能根本就不是犯罪

行為，而只是愛情的表現，怎會侵害到對方的法益?若是因此

遭到處罰，反而會認為錯不在己，而在對方。更有可能對對方

懷恨在心，而做出更激烈的報復行為。因此本法若將騷擾行為

規範成犯罪行為加以處罰，在適用上可能會發生困難。而在立

法政策上將騷擾行為視為犯罪也有些解釋上的困難，就是違反

刑法的謙抑性問題。一般而言，將行為人科以刑事罰必須要有

迫切的理由，並非所有不適當的行為都要用刑罰規範。本法所

規範的行為對被害人而言可能僅造成精神上的騷擾，使被害人

心情不愉快，但卻沒有對身體產生實害，如何解釋此種行為必



須用刑法規制會是一個問題。所以也有人主張像此種造成他人

困擾的行為用刑法規制可能達不到效果，用教育的方法或許較

好些。但若因此認為刑法不應規範此種行為，那麼對於心靈受

到戕害的被害人要如何加以保障呢? 

二、本法之立法目的 保障心靈安寧 

   被害人既然沒有實際上遭到身體財產的損害，但又認為被

害人確實有受到生活上的侵害，而不得不立法加以保護，則本

法所保障的法益究竟為何? 答案是保障心靈安寧的法益。此種

法益在過去從來都沒有用到刑罰法令來保障，傳統上也不認為

需要用刑法來保護，但為了維護人的基本尊嚴，心靈安寧的保

障確實有其必要。 

三、刑度 

  違反本法規定最重可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 萬日圓以

下之罰金。日本最高刑度 1 年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名包括侵占遺

失物罪、放火燒建築物以外自己之物致生公共危險罪，及懷孕

女子用藥物或他法墮胎罪等，因此此種刑度或屬輕微。不過雖

然刑度不高，但既然已經納入刑罰規範，必須等同一般殺人、

竊盜罪等，為慎重的判斷。此外，為了不讓刑法過度介入私人



領域，且本法的目的主要在防止行為人侵害他人名譽、身體、

自由，而非在處罰行為人。因此，在用刑罰前先以類似教育的

手段來規制。如先採取警告、假命令、禁止命令等方式，若行

為人仍不聽制止，最後才採用刑罰處罰 

貳、糾纏行為之定義 

  本法第 2 條規定糾纏行為的定義，所謂糾纏是對某人抱有迷

戀及好感，或對對方的愛意無法獲得滿足產生怨恨，進而對特

定人或其配偶直系或同居的親屬或是與該特定人在社會生活

上有密接關係的人為下列 8 款的行為： 

一、 糾纏、埋伏、守候、擋住去路，在居住、工作場所、學

校或通常活動之場所(下稱居住等)附近窺探或不請自來。 

 日本刑罰上將「糾纏行為」納入規制的有「關於特定商品交

易施行規則」及「賣春防制法」，二法均是在規範行為人在公

共場所不當拉客糾纏的行為。本法則不限身體上的糾纏，即使

是遠距離，只要被害人可以意識到的狀況也算。另外擋住去路

的行為不一定要用物理方式，讓被害人精神上受制約而侵害其

行動自由也屬之。若是用物理方式情節嚴重者，則可能構成刑

法的強制罪或拘禁行動自由罪。至於窺探行為則沒有限定某種



距離，只要是舉目所及的範圍，例如在集合住宅或大樓間使用

望遠鏡可以看見的距離都算。而所謂不請自來的行為，例如經

常性的到被害人家中按電鈴或去其辦公室徘徊等。本罪即使沒

有面會到被告也無妨，但若未經對方同意直接進入對方家中或

不離去則是會構成侵入住居罪。 

二、告知對方或使其可得而知其行動被監視。使其可得而知的

方法包括如在被害人之居處等附近張貼或散發傳單等。 

三、要求對方為沒有義務履行之面會交往  

  在刑法中雖有強制罪的規定，但強制罪之構成必須行為人有

強暴、脅迫等行為。若行為人沒有用強暴脅迫的方式而單純要

求交往時，只能作為民事問題處理。然警察就民事案件通常是

盡量採取不介入的態度，而往往使被騷擾的被害人無法得到保

護，因此特別將此行為納入本法規範，讓警方在較早的階段介

入。 

四、過分粗野或暴亂的言行 

 本款所規範行為尚未達到強暴、脅迫的程度，例如抓住對方

的手不放或抓住對方的雙肩強行摟抱的行為等，只要造成對方

的焦慮困擾時即屬之。日本的刑法還有暴行罪的規定，亦即對



被害人施暴但未使被害人受傷的情形。例如在高速公路上逼車

的行為，或是用鼓或銅鑼敲打被害人頭部，使被害人頭部一時

暈眩的行為。本款的行為若是超過被害人的忍受程度時，可能

就會構成暴行罪。至於強吻對方的行為，在日本判例則認為是

構成強制猥褻罪，故非本法所規範。 

五、利用無聲電話或反覆電話、長時間電話等讓人心煩的騷擾

電話或傳真。 

六、送給對方使對方明顯不愉快或討厭的東西，如穢物、動物

屍體等，或讓其可得而知的狀態。 

七、告知對方有害名譽的事項，或使其可得而知的狀態。本款

所說的事實不一定要真實或虛偽，也不需要公然，只告知一位

特定人，或使用電腦或在自己網路上揭載都算。如果是公然侵

害他人名譽，則有可能構成妨害名譽罪。故本款所說的妨害名

譽事項如行為人說對方與自己有婚約，或二人有親密關係，或

即使單純說與對方是友人關係等，只要讓對方覺得本人名譽、

感情受損，都屬本款規定的事項。 

八、告知對方或贈送文書、圖畫或其他物品或使其可得而知以

損害對方性的羞恥心。所謂損害對方性的羞恥心的物品並不是



指猥褻物品。日本判例中對猥褻品的定義是該內容是惡意性的

激發或刺激他人的性慾，且有害普通人正常的性的羞恥心，違

反善良的性的道德觀的性質。至於本款的事項則不以一般人的

性的羞恥心為準，而是以被害人主觀的判斷為準。雖然如此一

來會認定困難，但本法的立法目的既然在保障被害人生活安

寧 ，自然在解釋上要以被害人的主觀意思為準。 

  要注意的是，前述 1 到 4 款的行為必須要反覆實施才屬癡纏

行為，單一次的行為尚未達到本法所要規範的強度。 

參、防制手段 

  本法第 3 條明文揭櫫任何人不得用糾纏等行為侵害對方的

身體安全、名譽及居處等地之平和，或使對方的行動自由有被

侵害不安的感覺。亦即闡明本法所保障的法益即是心的安寧。 

因此在防制手段上以制止行為人的行為為首要目標，而非立即

加諸刑罰。制止行為人的行為有以下方式: 

一、警告 

  警告發動之鑰為被害人的申請。亦即必須由受到糾纏騷擾的

被害人向警方提出申請後，警方才會介入。被害人必須填載警

告申請書，警告申請書上需填載之項目有四:一是申請人之住



所、電話、姓名、年齡、性別，二是騷擾之人之住所、姓名、

面貌、長相、體型特徵、服裝等，三是騷擾人之行為態樣，四

是認為騷擾者之騷擾目的為何?警方審核認為申請人符合以下

二要件則會向行為人提出警告，一是行為人實施第 2 條各款所

禁止的行為；二是行為人有再次實施該等行為之虞時。警告的

方式是交付行為人警告書，而警告書上則揭載禁止反覆實施騷

擾行為之要旨。 

二、 禁止命令 

若行為人收到警告書仍然為近只行為，而內閣府所屬的國家公

安委員會若認為有再反覆實施禁止行為時，則可對行為人發出

禁止命令。禁止命令上所載事項有二:一為不得再為禁止行

為；二為為防止行為人再反覆為禁止行為之必要事項。依照日

本的行政程序法規定，在對行為人做出某些種類之不利益的行

政處分時，必須讓行為人有表示意見的機會。不過本法的禁止

命令並不在該行政程序法第 13 條第 1 項範圍內，但政府既然

有直接限制到行為人的行為，所以在本法還是設計有讓其表示

意見的機會。當然這個條文並不意味要接受騷擾人騷擾行為的

藉口。 



三、 假命令 

所謂假命令就是暫時性的命令，即係被害人提出保護申請後，

認為行為人仍有實施禁止行為之虞，且情況緊急。若用一般警

告或核發禁止命令等程序會緩不濟急時，即可讓警方在未經過

行為人表示意見之前發出假命令，禁止行為人為禁止行為。不

過假命令只有暫時的效力，從做成假命令起算 15 日內有效。

而警方做成假命令後，必須報告國家公安委員會。由該委員會

在假命令做成之 15 日內讓受處分的行為人表示意見。經公安

委員會審酌後認為行為人確有違反禁止行為，假命令之核發並

沒有不當時，即可直接核發禁止命令，而不需再次經過讓行為

人表示意見的程序。 

四、 警察之援助 

被害人認為被騷擾時可填寫援助申請書向警察請求援

助。申請書上應載明申請人之電話、住所、姓名、年齡、

性別等個人資料，及認為被騷擾的期間、騷擾的態樣、

對方騷擾的目的、需要援助的內容及其他參考事項等。

警方接到申請書認為符合要件時，即可提供以下援

助 :(一) 為了防止申請遭受侵害，而讓雙方圓滑交涉聯



絡必要的事項。(二)告知申請人行為人之姓名、住所及聯

絡方式。(三)介紹處理騷擾事務的民間團體給申請人，請

該單位提供援助。(四)提供警局空間給二方交涉。(五)教

導申請人如何使用隨身警報器或使用其他可以防止被騷

擾的物品。(六)給與申請人有關前揭警告、禁止命令、假

命令等資訊之資料。(七)給與申請人關於交涉之際之心理

建設、交涉方法及其他被害防止事項之建議。 

五、 公共團體、關係事業者之協助 

本條之「公共團體」或「關係事業者」係指給予騷擾行

為提供技術上協助的事業。例如行為人利用無聲電話從

事騷擾行為時，電信公司則應該停止行為人使用特定電

話。不過本條僅屬訓示規定，沒有強制力。 

六、 罰則 

本法第 13 條規定，騷擾行為者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50

萬日圓以下罰金。本罪屬告訴乃論罪。第 14 條則規定違

反禁止命令為騷擾行為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百萬日

圓以下之罰金。第 15 條則規定若違反禁止命令，但未再

從事騷擾行為時，則處 50 萬日圓以下罰金。第 14、15



條則均為公訴罪。 

肆、適用上之注意 

本法在適用上很容易使警察有過度介入的情形產生，因

此第 16 條特別明文規定「本法在適用上要留意不要侵害

到國民的權利，不可為了其他目的而逸脫本法制定的目

的加以濫用。」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如果濫用本條反而過於擾民，未蒙其利而先受其害。因

此只有在行為人的騷擾行為使人無法忍受時，才是本法

發動之時。 

伍、結語 

 本法所保障的法益與傳統刑法保障的法益不同，而是將

精神層面的法益納入保障。傳統精神層面的保障通常屬

民法侵權行為保障的範圍。近年來工商發展快速，人予

人的關係也越趨緊張。許多人為了滿足自己的欲求，而

不斷要求對方配合自己，不管是討債公司或是為情報復

者。但是被害人雖然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卻因行

為人的行為沒有達到刑法規範犯罪的強度，而無法讓警

方提供援助。然刑法對於侵占遺失物的法益均加以保



障，實在沒有理由排除保障心靈安寧的法益。茲介紹本

法供我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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